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山东管理学院文件  
 

 

鲁管院发〔2015〕46号 
 

 

关于印发《山东管理学院教学督导工作 

实施办法》的通知 
 

 

各单位、部门： 

《山东管理学院教学督导工作实施办法》已经 2015年第九次

院长办公会研究通过，现予以印发，请认真遵照执行。 

 

山东管理学院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5年 12月 22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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山东管理学院 

教学督导工作实施办法 
 

为规范开展学校督导工作，更科学、有效地发挥督导在教学

管理中的作用，维护学校教学工作纪律和教学运行秩序，促进教

学管理规范化建设，努力为教学质量的提高提供积极保障，根据

学校《关于加强教学督导工作的意见》，立足学校实际和教学发展，

制定本办法。 

一、教学督导工作基本原则 

（一）独立性原则。学校的教学督导工作由学校教学督导委

员会领导和指导，独立自主地开展。但不得干扰、妨碍被检查对

象正常履行其职责。 

（二）督促性原则。学校的教学督导不是代替责任单位、部

门解决具体业务技术问题，更不是对错误和失误予以惩罚，主要

是发现和反馈问题，提醒和督促责任单位、部门快速整改，提高

工作效率。具体教学环节中存在的涉及专业性、技术性问题，以

及单位、部门管理的问题，均由各单位、部门在其职责权限内自

主解决。 

（三）帮助性原则。主要是依据学校教学工作的总体安排和

发展要求，根据掌握的相关信息资料，针对督导中发现的问题，

向责任单位提出解决问题的参考建议。但不得代替被检查部门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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单位做出决定。 

二、教学督导工作组织 

（一）学校教学督导委员会是学校督导工作的议事决策机构，

主要研究处理督导中发现的重大问题，指导学校教学督导工作，

指导各二级学院教学督导组织在其职责范围内自主开展督导工

作。 

（二）学校教学督导队伍是学校的专项督导力量，根据学校

教学督导工作制度和督导工作计划，独立开展督导活动。 

（三）教学督导室负责协调和组织实施学校的教学督导活动，

根据教学督导工作实施情况研究和完善督导工作制度措施，为各

二级学院教学督导工作提供咨询服务等。 

三、教学督导工作主要事项 

（一）开学前的教学准备情况检查 

主要检查事项：对学校总体教学安排、学生教材准备、教室

教学设备检修准备等；各教学单位的教学任务落实、课程教学基

本文件准备、实验实训室设备设施检修准备等。 

（二）课堂教学和学习纪律情况检查 

主要检查事项：任课教师上课有无迟到早退问题，教师是否

有私自调停课问题，学生上课迟到和课堂学习纪律情况。 

（三）教师课堂教学情况检查 

主要检查事项：教师对待课程教学的态度，课堂教学存在的



 — 4 — 

基本问题，对待学生作业情况，课堂纪律维护和考核实施情况。 

（四）期末考试情况检查 

主要检查事项：教务处考试安排情况和试卷准备情况，学院

监考教师落实情况，监考教师执行考场纪律情况，学生考场纪律

情况。 

（五）各学院内部教学督导实施情况检查 

主要检查事项：各学院内部督导制度建设情况，督导工作计

划及执行情况，有无督导活动记录等。 

（六）领导交办的其他重要督导事项 

四、教学督导工作基本实施方式 

为保障教学督导工作扎实有效，防止形式化，同时体现工作

的灵活性，应针对不同督导事项及其工作目标，采取不同督导方

式方法，以使方法与目标相适合。 

（一）走访巡查。主要使用于对各单位的教学准备情况、督

导工作开展情况等内部工作进行一般检查，督促相关工作认真、

顺利开展并提高工作效率。 

（二）现场巡查。主要使用于对教师与学生遵守上课纪律情

况、遵守考试纪律情况进行现场检查，督促师生严格遵守纪律，

维护好教学秩序，促进形成良好学风与考风。 

（三）听课。主要使用于对教师课堂教学情况进行深入了解，

通过个案来发现教学工作中的深层次问题，对教师教学状况进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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准确把握，以提示和督促相关单位就教师教学中存在的问题进行

研究并采取对策整改。 

（四）学生座谈。主要使用于对教师课堂教学情况从实际效

果上进行了解，以与听课方式相结合，更准确把握教师教学水平，

并从学生角度发现教学问题，以督促相关单位研究和改进教师教

学，不断提升教学效果。 

（五）随机检查。主要使用于对教师遵守课堂教学与学生遵

守课堂学习纪律情况等公共纪律性、秩序性问题等进行不定期检

查，更好实现督导效果，维护好教学秩序。 

（六）书面检查与抽检。主要使用于对各学院内部教学督导

工作开展情况进行了解，以督促各学院认真开展督导工作，保障

学校整体教学督导工作顺利运行。 

五、问题处理 

对教学督导检查发现的问题，督导组进行汇总与分类整理，

对有关问题进行必要分析，然后根据情况予以分别办理。 

（一）对存在的违反工作纪律情况和干扰教学运行秩序情况，

检查结果将公开发布，对问题单位、部门予以通报并督促纠正。

责任单位应将问题整改情况书面交教学督导室备案。 

（二）对发现的单位、部门内部的关于具体工作方法性和效

率性等问题，将予以如实反馈，提出参考建议，提醒和督促责任

单位、部门及时研究解决。责任单位、部门应将问题整改情况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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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记录备案。 

（三）对单位、部门协作关系中出现的直接影响教学工作的

重要问题，首先向相关责任单位、部门进行如实反馈并督促及时

解决。不能及时解决的，则要求书面做出合理说明。不及时解决

且拒不做出合理说明的，向学校督导委员会汇报处理。 

（四）对发现的性质严重、影响恶劣的教学事故，根据教学

督导委员会意见，交由学校职能部门按照有关规定追究相关人员

的责任。 

（五）学校教学督导活动的相关资料由教学督导室负责整理

建档。 

六、其他 

（一）本办法适用于学校教学督导工作。各单位根据学校督

导工作文件精神、本单位职责和工作需要，自行制定教学督导工

作实施细则和工作方案。 

（二）本办法自公布后实施。本办法由教学督导室负责解释。 

 

 

 

 

 

 

山东管理学院办公室 2015年 12月 22日印发 


